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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华政发〔2025〕3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南华大学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
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南华大学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的若干措施》经学校研

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南华大学 

2025 年 3 月 28 日 

 

南华大学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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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华大学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的若干措施 

 

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，深入贯彻落实《湖南省大力支

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政策措施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如下措施。   

一、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的组织领导 

（一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。将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作为学校

“一把手工程”，主要领导定期研究部署，定期调度，及时解决

制约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，打通堵点、难点和关键

点。成立校级工作专班，负责具体推进，实地调度，创造佳绩。 

（二）切实加强考核。每季度公布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

主要指标。将各二级学院创新创业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纳入学院

领导班子年度考核、党委书记抓基础党建述职重要内容，并将创

新创业工作业绩与职能部门、学院绩效考核挂钩。 

二、推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

（三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。聚焦湖南省“4×4”现代化产业

体系和所在地主导产业，完善创新创业卓越工程师小班制培养模

式，以项目制教学为主要方式，分类培养卓越人才。 

（四）打造“专创融合”课程体系。将先进创业教育理念及

课程体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，对标对表湖南省“马兰花”创业

培训计划，丰富完善培训课程体系，设立课程建设专项经费，鼓

励教师开设一批精品创业共性知识与技能公选课程建设，共计覆

盖达到 100+专创融合课程群。与龙头企业共建前瞻技术研究

院、智慧能源创新学院等平台，总计开设 100+校企合作课程。

建立“课赛创”一体化培养模式，促进创业教育、创业实践、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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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教育及实习实训深度融合，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
三、支持创新创业指导教师开展教研教改 

（五）探索新型研究生培养机制。组建创新创业型研究生试

点班，改革考核评价方式，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中心给予资源支

持并参与过程考核。允许学生将符合所在学科专业内涵的创新创

业成果（学科竞赛获奖、专利、项目运营报告等）作为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或研究生授予学位的毕业条件之一。 

（六）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研教改。指导大学生获得 A+类竞

赛国家级奖项或获得“金种子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及以上的

第一指导教师，可推荐申报 1 个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或 1

个省级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资助课题。指导大学生获得 A 类竞赛国

家级奖项的第一指导教师，可推荐申报 1 个省级教学改革研究一

般项目或 1 个省级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资助课题。 

四、支持高创新创业指导教师职称评定及评奖评优 

（七）加大导师奖励力度。在符合职称评定基本条件下，指

导大学生获得“金种子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、A+类竞赛国家

级金奖或创办企业成效显著的第一指导教师，视同主持省级教学

成果奖特等奖；指导大学生获得“金种子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银

奖、A 类竞赛国家级金奖、A+类竞赛国家级银奖或成功创办企业

的第一指导教师，视同主持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；指导大学生

获得“金种子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的第一指导教师，视同主

持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。对教师指导学生创业工作量予以认

定。对指导大学生创办了企业的或参加金种子大赛获得铜奖及以

上的指导教师，具备研究生导师资格的，在招生指标安排时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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倾斜。获得“金种子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官方奖金的，学校按照

不低于 1：1 的比例给予配套奖金。 

（八）优化创新创业评优评先政策。把创新创业成果纳入评

优评奖评价体系，并纳入学校荣誉体系。在评选优秀教师时增设

创新创业类导师。获评优秀的创新创业导师优先推选进入湖南省

创新创业导师库，优先推荐申报湖南省创业类省级人才计划。 

（九）完善大学生创业导师指导机制。整合优秀创业导师和

培训服务平台资源，打造“大学生创业指导工作室”，对大学生

创业项目提供精准指导和培训服务。组织创业导师进校园，开展

政策解读、经验分享、实践指导等活动。推荐优秀导师申报“芙

蓉计划教学名师”、湖南省“大学生创业导师培养计划”以及

“最美创业导师”。 

五、完善创新创业大学生学业支持政策 

（十）鼓励学生创新争优。制订《南华大学创新创业类拔尖

人才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办法》与《实施细则》，将大学生创新

创业成绩作为重要加分指标纳入研究生推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。 

（十一）完善制度保障。制定《南华大学休学创业实施办

法》等文件，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实施弹性学制，允许学生

申请休学创业，保留学籍并免收休学期学费。制定《南华大学创

新创业实践管理实施办法》，鼓励大学生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开

展创新创业实践。 

六、支持创新创业大学生评奖评优 

（十二）评优支持。获得 A 类及以上竞赛国家级银奖或“金

种子杯”大赛铜奖及以上奖项的大学生，符合基本申请条件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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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直接评定为南华大学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，推荐参评湖南省

“最美大学生”以及省级青年创业人才。在共青团年度五四评优

中设立“十佳创新创业先锋”。优先推荐大学生创业典型申报

“芙蓉计划青年人才”。 

（十三）评奖支持。获得 A 类及以上竞赛国家级银奖或“金

种子杯”大赛铜奖及以上奖项的大学生，符合基本申请条件的，

在国家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、校级奖学金、三好学生、十佳大学

生等各类荣誉奖项评比时优先考虑。对参加“金种子杯”大赛获

得官方奖金的，学校按照不低于 1:1 的比例给予配套奖金。 

七、加大投入和资源保障 

（十四）加大资金保障力度。设立南华大学校友创业基金、

南华大学众筹创业基金、校级种子基金，先期设立一个 5000 万

元的“南华创新创业基金”。 

（十五）强化师资队伍建设。从相关专业领域遴选 300 名左

右责任心强、实践经验足、社会形象好的企业家代表组建大学生

创业导师团，从中遴选 30 名左右知名企业家为核心成员。组建

战略级导师+行业专家+创业者的“金字塔导师库”。推行

“1+2+N”陪跑制，对具有优秀潜质的项目实行全过程跟踪服

务，配备 1 名主导师、2 名领域导师、N 名创业顾问。 

（十六）建设全链条孵化空间。建设“零成本创业空间”，

提供 4000 ㎡场地，推出法务、财务、融资等“一站式服务

包”。打造“人工智能培训室”、“3D 打印中心”等跨学科创

业服务平台。 

（十七）加大创业团队经费支持力度。通过学校创业园遴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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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入驻资格的团队，优秀者可获得 3 万元专项资助。 

（十八）加大创业园入园项目补贴。对入园项目开展年度评

估，评估达到优秀等级的 A 级入园项目给予 4 万元，B 级入园项

目 2 万元的创业支持资金。 

八、营造创新创业生态 

（十九）培育双创文化品牌。开展南华大学创新创业“春雨

行动”，常态化举办“创芯引力”沙龙，培育创业种子。建立校

友企业家联盟，形成“传帮带”的创业文化传承机制。举办南华

大学“金南瓜”培育项目选拔赛，每年遴选 30 支团队进入培育

环节，优秀项目直推“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”等高水平赛

事。 

（二十）选树创新创业先进典型，浓厚创新创业氛围。实施

“创变•365 帧”影像计划，记录代表性团队创新创业过程，制

作《创业进行时》纪实微电影，为重点团队建立动态成长档案。

常态化选树创新创业先进典型，推荐优秀团队参加《夺金

2025》等创新创业类节目。建好南华大学创新创业微信公众号、

专题网，在《南华大学报》、广播电台、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

“智创时代 青春起航”“创客说”等创新创业专栏，构建“创

响南华”创新创业全媒体传播矩阵。加强与省媒、央媒对接推

介，讲好南华创新创业故事，着力打造具有南华特色的创新创业

品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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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华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3月 28日印发 


